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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应急处置

第三十七条 国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行分级应急响

应。

第三十八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现发生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向同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报告

时应当同时提出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收到建议后，应当立即组织专家进行分析

研判，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决定启动应

急响应、向社会发布公告，同时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必要



时可以越级上报，并通报可能受到影响地区的同级人民政

府。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启动应急响应，应当组织

有关部门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进行处置。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采取

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急处置措施：

（一）组织开展医疗救治；

（二）控制风险源，封闭或者封存被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

物品，封闭可能造成危害扩散的场所；

（三）疏散、转移并妥善安置易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害

的人员；

（四）实施人员排查、健康监测、医学观察、预防性服药；

（五）限制或者停止人员聚集的活动；

（六）停工、停业、停课；

（七）调集卫生应急队伍和其他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处置的人员；

（八）启用临时应急处置场所，调用应急处置所需的设备、

物资、交通工具；

（九）为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需要

依法采取的其他必要措施。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发布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事态发展、应急处置工作进展等信息。发现影响或者



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和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

完整信息的，应当及时发布准确的信息予以澄清。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应当发布公告，明

确措施的具体内容和实施范围，并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可

以确定措施实施期限的，应当同时公告实施期限；解除措施

的，应当发布公告。

第四十一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应当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对被污染的场所进行卫生处理。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可以进入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现场采集样本，询问有关人员，查阅、复制有关资

料。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和配合调查，不得拒绝、阻挠；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予以协助。

第四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

救治，优化诊疗方案，提高诊断和救治能力。在医疗救治中，

应当注重发挥中西医各自优势，提高救治效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衔接顺畅的患者快速转

运机制，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需要，及时将患者

转至具备相应救治能力的医疗机构。在患者转运过程中，应

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第四十三条 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紧急需要，医

师可以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诊疗方案，在一定范围和期限内

采用药品说明书中未明确的药品用法进行救治。



发生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需要提出紧急使用药

物的建议，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论证同意后可以

在一定范围和期限内紧急使用。

第四十四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国务院及其有关

部门有权在全国或者跨省级行政区域范围内，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根据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需要，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

设施、设备、场地和其他物资，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技

术支持，要求生产、供应基本生活必需品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物资的单位组织生产、保障供应。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

以及相关设施、设备、场地和其他物资，要求有关单位和个

人提供技术支持的，应当依法及时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

能返还的，应当及时返还。

第四十五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协调运输经营单位，优先运送参与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人员以及药品、医疗器械、血液、

防护用品和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资。

第四十六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期间，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维持社会基本运行，保障食品、

饮用水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对未



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产期和哺乳期的妇女以及需要

及时救治的伤病人员等群体给予特殊照顾和安排，并确保相

关人员获得医疗救治。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布求助电话等渠道，畅通求

助途径，及时向有需求的人员提供帮助。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发布信息时，条件具备的同步采取无障碍信息交流方

式。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人民政府依法采取停工、停业

措施期间，用人单位可以按照规定享受有关帮扶政策，并应

当按照规定支付劳动者工资、发放生活费。

第四十七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组织专业力量，对受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的

人员以及公众提供心理疏导、心理干预等心理援助服务。

第四十八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期间，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组织开展医

疗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等工作。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专家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事态发展进行分析研判，并根据研判结果调

整应急响应的级别和应急处置措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得到

有效控制后，应当及时宣布解除应急响应，停止执行依法采

取的应急处置措施。



第五十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结束后，负责应对

工作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总结应急处置工作，并向上一

级人民政府报告。


